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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先正达集团”）

与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本所担任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出具了《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

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的法律

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为先正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项目出具法律意

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出

具了《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出具了《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先正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与

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统称“已出具律师

文件”）。 

鉴于发行人委托毕马威华振对其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加期

审计，并由毕马威华振于 2023 年 9 月 26 日出具了《审计报告》（毕马威华振审

字第 2309320 号）（以下简称“《新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核报告》（毕马

威华振审字第 2309319 号），同时发行人的《招股说明书（上会稿）》等相关申报

文件也发生了部分修改和变动，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

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证监

发[2001]37 号）第七条和第十条的有关要求，本所现针对发行人自本所出具《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核查事项截止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下简称“更

新期”）与《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提及的相关事实的更新与进展情况，出具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已出具律师文件的更新和补充，已出具律师文件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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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容（包括有关的事实陈述和意见）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或已被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更新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为准。 

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所做的律师声明对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同样适用。除另有说明外，已出具律师文件中已作定义的词语，在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中被使用时，具有与已出具律师文件中定义相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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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审核问询函》之“2、关于本次申报更新情况” 

1.1 发行人前次申报科创板 IPO 后撤回。请发行人说明：本次申报较前次申报

是否发生影响发行上市条件的重大事项，审计截止日后至今主要财务信息

及经营状况，是否存在重大不利变化。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行人

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1.1 原《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1.1.1 本次申报较前次申报是否发生影响

发行上市条件的重大事项”部分事实更新如下： 

发行人于 2021 年 6 月递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披露《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上会稿）》（2023 年 3 月 22 日申报披露上会稿下称为“前次申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申报较前次申报未发生影响发行人发行上

市条件的重大事项。发行人前次申报至本次申报期间，发行人主要财务信息未出

现重大不利变化，业务经营状况整体稳定，未出现其他影响发行上市条件的重大

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1、发行人申报主板时的报告期与前次申报报告期保持一致，均为 2020 年

至 2022 年，发行人聘请的审计机构对发行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行人申报主

板时较前次申报不存在财务数据变动的情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聘请的审计机构对发行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报

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前次申报至本次申报期间，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更，业务经营状

况整体稳定，未发生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经营环境的重大

变化。 

3、前次申报至本次申报期间，发行人未出现其他影响发行上市条件的重大

事项，具体如下： 

（1）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影响发行人发行上市条件的

重大违法行为。 

（2）发行人及其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主要股东未发生影响发行人发行上

市条件的重大诉讼、仲裁和股权纠纷。 

（3）发行人的管理层稳定，未出现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有重大不利影响的

人员变化。2023 年 5 月 12 日，发行人 2023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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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焦健为发行人董事，焦健具有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公司的多年工作经历，在国际

业务管理领域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将在国际业务和市场方面为发行人提供宝贵

经验。 

（4）发行人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未发生变化。 

（5） 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未出现影响发行人发行上市条件的限制性障

碍。 

（6）未发生大股东违规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7）发行人未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影响发行人发行上市

条件的发行人架构变化的情形。 

（8）发行人未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未发生未在申报的招股

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4、发行人不存在因媒体质疑报道对本次发行上市产生实质性影响的重大事

项。 

5、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条件的重大事项。 

综上所述，发行人本次申报较前次申报未发生影响发行上市条件的重大事

项。 

1.1.2 原《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1.1.2 审计截止日后至今主要财务信息及

经营状况，是否存在重大不利变化”部分事实更新如下： 

发行人申报主板时，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根据《新

审计报告》、发行人的说明及其提供的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自财务报告审计截止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主要财务信息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023 年 1-6 月，发行人营业收入保持稳定，总体经营状况良好。 

综上所述，受限于本所律师作为非财务及行业专业人士所具备的知识和能

力，自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主要财务信息

及经营状况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1.1.3 原《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1.1.3 核查程序”部分更新如下： 

就上述事项，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向发行人了解前次申报至本次申报期间发行人财务、业务、法律等方面

的主要变动情况，按照《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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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行上市条件，核查发行人本次申报较前次申报是否发生影响发行上市条件的

重大事项； 

2、通过网络核查的方式，核查发行人是否存在影响发行上市条件或对本次

发行上市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相关重大事项； 

3、获取《新审计报告》以及发行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向发行人了解主要财务科目及主要财务指标的主要变动情况

及相关原因，核查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4、获取发行人 2023 年 1-6 月各业务板块的营业收入情况，向发行人了解

各业务板块经营状况的主要变动情况及相关原因，核查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

要经营状况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1.1.4 原《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1.1.4 结论”部分更新如下： 

经核查，本所认为： 

1、发行人本次申报较前次申报未发生影响发行上市条件的重大事项。 

2、受限于本所律师作为非财务及行业专业人士所具备的知识和能力，自财

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

况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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